
 
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 

 
局長：發展局局長 

第 9 節會議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DEVB(PL)01 SV023 郭家麒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2 SV028 盧偉國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3 S144 馬逢國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4 SV033 毛孟靜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5 SV031 石禮謙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6 SV030 單仲偕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7 S066 王國興 138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S-DEVB(PL)08 S185 盧偉國 82 (-) 樓宇及建築工程 
S-DEVB(PL)09 SV027 盧偉國 82 (-) 樓宇及建築工程 
S-DEVB(PL)10 SV032 田北俊 82 (-) 樓宇及建築工程 
S-DEVB(PL)11 SV029 盧偉國 33 (3) 提供土地及基礎設施 
S-DEVB(PL)12 S146 胡志偉 118 (2) 地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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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1 

  問題編號  
  SV023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有關增加土地供應措施的討論，請當局提供在 2013-14 年度預留了多少資源進

行新界東北規劃研究。  

提問人：  郭家麒議員  

答覆：   

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規劃署現正進行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新發

展區研究 )在 2013-14 年度的預算開支約為 850 萬元。至於所投入的人手方面，在

2013-14 年度，規劃署有 3 名人員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有 6 名人員獲委派監督新發

展區研究。發展局有 3 名人員負責監督各項規劃及工程研究，包括新發展區研究，

作為其整體職務的一部分。此外，發展局和上述兩個部門亦有一些支援人員為新

發展區研究提供技術及文書服務，作為其整體職務的一部分。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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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2 

  問題編號  
  SV028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請當局說明在個別用地的規劃程序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是否能一如預期達到賣地

計劃的目標。  

提問人：  盧偉國議員  

答覆：   

政府已把預計可於年內出售的用地納入 2013-14 年度賣地計劃內，並計劃出售賣

地計劃內所有用地，包括個別須進行所需規劃程序的用地有結果後，務求最大程

度上增加土地供應。有關部門會優先處理相關工作，並致力加快完成有關程序。

實際賣地結果視乎市場情況而定。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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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3 

  問題編號  
  S144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跟進答覆編號 DEVB(PL)020 的問題  

回覆指，地政總署截至 2013 年 2 月底共接獲 80 宗整幢改裝的申請，並已批出其

中 52 宗，而獲批的 52 宗申請，有 10 宗申請的新用途包括改作「康體文娛場所」

用途。想跟進的是，在上述接獲的 80 宗申請中，有多少宗申請的新用途包括改

作「康體文娛場所」？不獲批准改作「康體文娛場所」的有多少宗？不獲批的原

因又為何？  

提問人：  馬逢國議員  

答覆：   

截至 2013 年 2 月底接獲共 80 宗有關工廈整幢改裝的申請中，有 13 宗申請的新

用途包括改作「康體文娛場所」用途，其中 10 宗已批出，2 宗正在處理，及 1 宗

在處理途中被申請人撤回。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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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4 

  問題編號  
  SV033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答覆編號 DEVB(PL)043，請當局提供有關尖沙嘴中間道停車場重建計劃的交通

影響評估報告。  

提問人：  毛孟靜議員  

答覆：   

所要求的報告 (只備英文版 )夾附於後。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9.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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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5 

  問題編號  
  SV031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有關增加土地供應措施的討論，請當局說明可否就土地契約修訂申請施加地積

比率的條件，並請當局說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擁有的西鐵沿線土地可否用作公共

房屋發展。  

提問人：  石禮謙議員  

答覆：   

在處理土地契約修訂申請 (輕微或技術性修訂申請除外 )時，地政總署一般都會在

經修訂的地契條件中加入最高樓面總面積的條款。  

西鐵物業發展項目由西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負責推展。西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由

政府和九廣鐵路公司共同成立，以發展西鐵物業用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

司 )是落實這些項目及就這些項目進行招標的代理人。  

西鐵物業發展項目是私營房屋土地供應的重要來源，我們正與港鐵公司積極推展

西鐵物業發展項目。視乎需要，政府亦不會排除經檢討後在合適的情況下，將原

計劃用作私營房屋的土地轉為發展資助房屋。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7.4.2013 
 



 

第 9 節 DEVB(PL) - 第 6 頁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6 

  問題編號  
  SV030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答覆編號 DEVB(PL)069，請當局提供政府收回代違例招牌擁有人拆除有關招牌

的費用的成功率。  

提問人：  單仲偕議員  

答覆：   

如發現危險或棄置招牌，屋宇署會向招牌擁有人發出勸諭信 (如無法確定招牌擁有

人，則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發出勸諭信 )，要求對方自願拆除招牌。如危險

或棄置招牌在指定時間後仍未拆除或修葺，屋宇署便會採取執法行動，根據《公

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105 條發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 (「拆除通

知」)，要求有關招牌擁有人在指定時間內拆除或修葺其招牌。如招牌擁有人在「拆

除通知」限期屆滿後，仍未遵從「拆除通知」採取行動，屋宇署或會安排顧問公

司及承辦商拆除該等危險或棄置招牌，然後向招牌擁有人追討拆除招牌和棄置有

關物料所需費用。在緊急情況下，屋宇署亦會委聘承辦商拆除任何危險或棄置招

牌。如屋宇署無法得知招牌擁有人的身分，或無法即時找到或確定誰是招牌擁有

人，或招牌擁有人不在香港，屋宇署或會出售有關物料，然後從出售物料所得收

益中扣除拆除招牌和棄置有關物料所需費用，再把餘額 (如有的話 )交付庫務署。  

大部分被發現的危險或棄置招牌，已由有關招牌擁有人在接獲屋宇署的口頭勸諭

或所發出的勸諭信後自行拆除。在過去三年，經拆除或修茸的危險或棄置招牌數

目、屋宇署發出的「拆除通知」數目、屋宇署顧問公司及承辦商代失責招牌擁有

人執行的「拆除通知」數目，以及已向招牌擁有人追討拆除費用個案的百分比，

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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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招牌擁

有人在

接獲屋

宇署的

勸諭信

或口頭

勸諭後

自行拆

除／修

茸的危

險／棄

置招牌

數目  

屋宇署

發出的

「拆除

通知」  
數目  

屋宇署

承辦商

／顧問

公司代

失責招

牌擁有

人拆除

／修茸

的危險

／棄置

招牌  
數目  

(A)註3  

屋宇署

承辦商

在緊急

情況下

拆除／

修茸的

危險／

棄置招

牌數目  

(B)註3  

因執行

「拆除

通知」而

已向失

責招牌

擁有人

追討費

用的個

案數目  

(C)註4  

在緊急

情況下

拆除招

牌後已

向招牌

擁有人

追討費

用的個

案數目  

(D)註4  

已向招

牌擁有

人追討

費用個

案的百

分比 = 

(C)+(D) 
(A)+(B) 

x100%註5 

2010-11註1 1 982 1 245 695 17 2 3 0.70% 

2011-12 952 249 317 9 6 3 2.76% 

2012-13註2 997 249 128 10 1 5 4.35% 

總計  3 931 1 743 1 140 36 9 11 1.70% 

 

註：  
1.  由於屋宇署在 2009 及 2010 年進行拆除招牌特別行動，因此 2010-11 年度發

出的「拆除通知」數目及拆除的危險或棄置招牌數目較多。  
2.  截至 2013 年 3 月的數字。  
3.  在某一年度內，遵從「拆除通知」拆除／修茸的危險／棄置招牌的數目，以

及由屋宇署代失責招牌擁有人執行的「拆除通知」數目，未必與該年度內發

出的「拆除通知」數目相符。  
4.  請注意，由於屋宇署目前沒有有關資料，有關數字並不包括在無法找到招牌

擁有人的情況下由屋宇署委聘承辦商或顧問公司進行拆除工作後出售相關物

料以支付全部或部分開支的個案數目。  
5.  已向招牌擁有人討回拆除費用的個案只有數宗，原因是大部分由屋宇署代失

責擁有人拆除的招牌屬棄置招牌，且無法確定其擁有人。  

除上述危險和棄置招牌外，屋宇署亦會在接獲市民舉報後對違例招牌採取執法行

動，以及在大規模行動中清拆大型違例招牌。如發現違例招牌，屋宇署會根據《建

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向招牌擁有人發出清拆令，要求有關招牌擁有人在指定期

限內拆除招牌。屋宇署在發出清拆令後，會採取行動促使招牌擁有人主動遵從清

拆令。屋宇署亦會考慮委聘承辦商或顧問公司代失責招牌擁有人進行所需工程，

然後向其追討工程費用，另加監督費及附加費。在過去三年，屋宇署發出的違例

招牌清拆令數目、遵從發出的清拆令清拆的違例招牌數目，以及屋宇署顧問公司

和承辦商代失責招牌擁有人清拆的違例招牌數目，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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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針對違例招牌發出的

清拆令數目  
遵從送達的清拆令清

拆的違例招牌數目
註7  

由屋宇署顧問公司

及承辦商代失責招

牌擁有人清拆的違

例招牌數目  

2010-11 190 190 0 

2011-12 109 125 0 

2012-13註6  205 150 1註8  

總計  504 465 1 

 

註：  
6.  截至 2013 年 3 月的數字。  
7.  遵從清拆令清拆的違例招牌數目未必與該年度內送達的清拆令數目相符。  
8.  向有關招牌擁有人追討費用的工作仍在進行。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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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7 

  問題編號  
  S066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屋宇、地政及規劃  

管制人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跟進財委會特別會議上未完的提問，有關短中期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1) 65 幅三類土地的總面積；  

(2) 65 幅土地的公私營房屋分配的百分比；  

(3) 在分配作為公營部分中，出租與出售分配的百分比；  

(4) 未屬於上述 65 幅土地的政府空置物業或土地尚有多少數量？  

提問人：  王國興議員  

答覆：  

正如《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所述，政府會繼續以多管齊下的措施，增加短中期

的土地供應，以滿足香港的住屋和其他各項需要。在《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提

出的十項措施中，我們正積極將 36 幅「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其他政府用地、

13 幅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和 16 幅工業用地改作住宅用途。  

(1) 涵蓋上述三類土地的 65 幅用地的總面積約為 114 公頃。  

(2) 由於這些用地擬提供的公私營房屋比例須視乎詳細的研究而定，因此我們在

現階段沒有有關資料。政府已有既定機制為公私營房屋分配合適的用地，以

達致既定的資助房屋建屋目標，並維持每年平均私營房屋土地供應量。  

(3) 由於大部分用地仍須待房屋署作進一步研究，我們在現階段沒有租住公屋單

位和擬出售公營房屋單位的比例。  

(4) 當局現時沒有所有空置政府用地的統計數字。對於有可能提供作發展的政府

用地，當局會按政府的既定機制作出檢視，以釐定這些用地的合適用途。如

有關政府用地暫未作任何已規劃的永久發展用途，我們會嘗試把有關用地撥

作臨時用途，例如以政府撥地形式撥作公共工程的工地或短期租出作多種用

途。對於已作指定永久發展用途但未有所需基建設施配套的用地，我們會就

所需基建設施作相應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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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產業署表示，該署目前管理的政府空置物業中有 3 項或可作房屋發展用

途，詳情如下：  

 物業  建議用途  

(a) 前堅尼地城已婚警察宿舍B座  規劃署正考慮把有關用地作公營房

屋發展  

(b) 前樂富職員宿合  預留作興建紀律部隊宿舍  

(c)  荔枝角道 737號屠房  預留作日後發展公營房屋  

 

 

 

姓名：  周達明  

職銜：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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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8 

  問題編號  

  S185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82  屋宇署  分目：   

綱領：   樓宇及建築工程  

管制人員：  屋宇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基於答覆編號 DEVB(PL)095 的答覆以及當局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的口頭回

覆，現時本港約有 19 萬個違規招牌，每年約清拆 1 600 個，但當局現階段並無計

劃就這方面的工作增加人手，亦無訂下目標時限，請告之：  

(a) 當局有否考慮訂出加快清拆違規招牌的計劃，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b) 鑒於日後不排除繼續有新的違規招牌出現，有可能造成「清拆慢，新增快」

的情況，當局有否預先評估，相應作出部署；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提問人：  盧偉國議員  

答覆：   

(a) 如答覆編號 DEVB(PL)095 所述，當局計劃提議修訂法例以實施招牌監管制

度，容許符合訂明尺寸規限和其他指明準則的現存違例招牌，經註冊建築專

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進行安全檢查、鞏固（如有需要）和核證後，便可繼續

使用。屋宇署會對沒有參與該制度的違例招牌採取執法行動。  

 除了在接獲市民對違例招牌的舉報後採取所需的行動外，屋宇署亦會繼續進

行大規模行動，清拆大型違例招牌。在 2013-14 年度，本署計劃對大型違例

招牌發出 250 張清拆令，並預計有 125 個大型違例招牌會由招牌擁有人在收

到勸諭信後主動拆除、由招牌擁有人為遵從清拆令而拆除，或由本署委聘的

顧問公司和承建商代失責的招牌擁有人拆除。本署亦會繼續對危險或棄置的

招牌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屋宇署拆除危險或棄置招牌的目標數目，會由

2012-13 年度的 1 200 個增至 2013-14 年度的 1 600 個。  

 屋宇署現正進行一項清點行動，記錄所有在私人樓宇外部的違例建築物，包

括違例招牌。預計該項行動會於 2013 年下半年完成。清點行動所得的結果

將有助本署策劃和執行對大型違例招牌採取的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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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宇署會不時檢討招牌監管制度的成效、對違例招牌和危險或棄置的招牌所

採取的執法行動，以及相關資源是否足夠。  

(b) 除了採取上述措施清拆違例及危險或棄置的招牌外，屋宇署亦已委聘外判顧

問公司進行定期巡查，並就正在建造的違例招牌的舉報加以調查。本署會根

據現行的違例建築物執法政策，就正在建造的或對生命及財產明顯構成威脅

或迫切危險而須予以取締的違例招牌，即時採取執法行動。  

 

 

姓名：  區載佳  

職銜：  屋宇署署長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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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09 

  問題編號  

  SV02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82  屋宇署  分目：   

綱領：  樓宇及建築工程  

管制人員：  屋宇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根據答覆編號 DEVB(PL)095，請當局提供在加快清拆大型違例招牌方面所採取的

策略，以及所涉及的人手和財政資源的資料。  

提問人：  盧偉國議員  

答覆：   

在 2013-14 年度，屋宇署除了在接獲市民對違例招牌的舉報後採取所需的行動

外，亦會繼續進行大規模行動，清拆大型違例招牌。本署計劃發出 250 張清拆令，

並預計有 125 個大型違例招牌會由招牌擁有人在收到勸諭信後主動拆除、由招牌

擁有人為遵從清拆令而拆除，或由本署委聘的顧問公司和承建商代失責的招牌擁

有人拆除。  

屋宇署現正進行一項清點行動，記錄所有在私人樓宇外部的違例建築物，包括違

例招牌。預計該項行動會於 2013 年下半年完成。清點行動所得的結果將有助本

署策劃和執行對大型違例招牌採取的執法行動。  

在 2013-14 年度，本署會運用現有資源繼續進行清拆大型違例招牌的大規模行動

和違例招牌的執法行動。屋宇署會不時檢討上述大規模行動的成效，以及相關資

源是否足夠。  

 

姓名：  區載佳  

職銜：  屋宇署署長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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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10 

  問題編號  

  SV032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82  屋宇署  分目：   

綱領：  樓宇及建築工程  

管制人員：  屋宇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關於答覆編號 DEVB(PL)102，請當局提供資料，就屋宇署村屋組實施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僭建物加強執法策略而開設 41 個專業、技術和文書職系職位的理據為何？  

提問人：  田北俊議員  

答覆：   

屋宇署於 2012 年 4 月 1 日實施有關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違例建築物（僭建物）的

加強執法策略前，只會就那些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的僭建物，以

及正在建造或新建成的僭建物即時採取執法行動。因此，本署過往並沒有對為數

眾多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現有僭建物採取執法行動。  

為確保樓宇和公眾安全，以及遵從法例的規定，當局在 2012 年 4 月 1 日根據「分

類規管、按序處理」的原則，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實施加強執法策略。根

據該加強執法策略，屋宇署已加強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管制  ─  把所有

現有的僭建物分類，並按其違例情況的嚴重性和對樓宇及公眾安全所構成的風險

度，採取相應的措施，循序漸進地予以取締。該加強執法策略包括：採取大規模

行動，清拆違例情況嚴重和對樓宇安全具較高潛在風險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現

有僭建物；為違例情況較輕和對樓宇安全具較低潛在風險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

現有僭建物，實施一套申報計劃；以及對構成迫切危險、新建成或正在建造的新

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其他僭建物，採取即時執法行動。  

考慮到可配合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現況和公眾期望而以適當步伐按序執

法，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屋宇署已成立一個由 41 名專業、技術和文職人員組

成的專責村屋組，以實施有關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加強執法策略。本署會

就所需的人手不時作出檢討，確保能順暢、有效和有效率地實施加強執法策略。 

 

姓名：  區載佳  

職銜：  屋宇署署長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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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11 

  問題編號  
  SV0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33 土木工程拓展署  分目：   

綱領：  (3) 提供土地及基礎設施  

管制人員：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根據答覆編號 DEVB(PL)129 所載，請當局進一步詳細解釋，雖然開支預算增加，

但 2013-14 年度預算平整的土地面積，比對上一年減少的原因。  

提問人：  盧偉國議員  

答覆：  

正如答覆編號 DEVB(PL)129 所述，一些涉及平整土地及基建設施的大型工程，

例如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和將軍澳進一步發展等項目，已於 2012 年大致完成。

這些工程項目將不會在 2013 年提供平整土地。在 2013 年，將提供平整土地的基

建設施工程載列如下：  

 

工程項目名稱  預計 2013年  
平整土地面積 (公頃 )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  0.5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  11.8 

屯門第 54區基建設施工程  4.2 

總計  16.5 

另一方面，平整土地及基建設施建造工程的年度預算開支，視乎建造合約的現金

流需求而定，與每年平整土地的面積沒有直接關係。我們在 2013 年計劃開展以

下的大型新建造合約，因此引致開支增加，但有關工程項目所平整的土地 (如有 )，
也只會在 2013 年後才可落實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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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開展  
建造合約的工程項目  

2013年的  
預算開支 (百萬元 ) 

蓮塘 /香園圍口 岸與 相關工 程  - 工地

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147.2 

啟德發展計劃  - 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

第 3期甲及第 4期基礎設施  
141.2 

啟德發展計劃  - 啟德明渠重建及改善

工程  
113.3 

石硤尾大窩坪龍坪道旁的房屋用地基

礎設施工程  
62.3 

總計  464.0 

 

 

 

姓名：  韓志強  

職銜：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日期：  17.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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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PL)12 

  問題編號  
  S146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18 規劃署  分目：   

綱領：  (2) 地區規劃  

管制人員：  規劃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規劃署已完成了安達臣道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規劃研究，並於今年 3 月 26 日向

立法會交代最終建議發展大綱 (大綱 )。大綱建議以行人天橋連升降機塔及／或自

動電梯將研究地點已規劃的網絡進一步伸延到觀塘市中心，惟運輸署已表示該建

議並未包括於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訂立評審制度。  

1.  在初步構思中，大綱建議的自動行人系統是否會獨立於運輸署的上坡系統評

審制度，運輸署或相關執行部門會以另立專項形式執行大綱的建議？  

2.  預計何時才會就建議的系統諮詢公眾，以及何時落實工程？  

3.  在大綱中，除了建議的行人系統外，規劃署有何建議疏導由擬建的安達臣道

石礦場新發展產生的人流及車流？  

提問人：  胡志偉議員  

答覆：   

1.  安達臣 道石 礦場 未 來土地 用途規劃研究建議了數條行人天橋連升降機塔   
及／或自動扶梯的路線，經安達臣道發展項目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和觀塘

市中心連接起來。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在安達臣道石礦場擬議發展項目的跟

進工程研究中進一步研究所有擬議路線。由於是否闢設這些行人設施須取決

於安達臣道石礦場日後的發展項目，故該設施並沒有納入運輸署的上坡地區

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的評審制度。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工程研究將

進行行人連繫評估，以 (i)評估各擬議路線在用地需求、成本、相對吸引力，

以及對服務範圍內的附近居民是否方便方面的利弊； (i i)在有需要時修改路

線；以及 (i i i)建議落實一條或多條路線。該評估將考慮各路線對社會和經濟

的貢獻、在環境上的可持續性，以及能否改善區內的車流和人流。  

2.  行人連繫評估預計於 2013 年年底或之前完成，稍後會就該評估的結果和建

議徵詢 觀 塘 區 議 會的 意 見 。首批設施訂於 2016 年年中動工興建，並於

2018-19 年度完成，以便配合安達臣道石礦場預期的入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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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上述的擬議行人連繫設施外，安達臣道石礦場規劃研究中的交通評估亦

提出以下主要建議，以解決安達臣道石礦場的擬議發展項目日後會對交通造

成的影響：  

( i)  鼓勵安達臣道石礦場日後的居民使用南面的車輛通道，以紓緩觀塘市中

心和彩虹交匯處的交通負荷；  

( i i) 除了為安達臣道發展項目所確認的 5 項道路和路口改善工程外，另會為

區內 4 條主要道路和路口採取大規模的改善措施；  

( i i i) 鼓勵區內居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  

( iv)  鼓勵安達臣道石礦場日後的居民使用藍田和油塘港鐵站，避免在繁忙時

間令本已十分擠擁的觀塘港鐵站增加負荷。  

 

 

 

 

姓名：  凌嘉勤  

職銜：  規劃署署長  

日期：  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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